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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昇本校職員工之服務效能及進行績效管理，特依據「中華大學職員工考核及獎懲辦法」

第四條，訂定「中華大學職員工綜合績效評鑑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凡本校職員工（含約聘人員及圖書與資訊處等非教學單位之研究助理）均為評鑑對象。 

三、本要點係用於評鑑職員工當年度 1 至 12 月份之綜合績效，並於次年之 1 月底前將評鑑結果核

算完成。 

四、本校職員工依工作屬性，將所屬單位區分為教學（以院為單位）及行政（以各一級單位為單

位）一級單位。 

各院及各一級單位之主管評分，得由各單位主管自行訂定評分標準，其他單位之主管或同仁，

必要時亦應就相關業務協助評分。 

五、職員工之綜合績效評鑑總分，係由「所屬一級主管評分」(佔65%)、「人力資源小組評分」(佔

15%)及「校務行政得分」(佔20%)等三大項加權計算而得，並由人力資源小組據以進行排序。 

當年度到職未滿一年及留職停薪職員工之綜合績效評鑑總分，係由「所屬一級主管評分」(佔

80%)及「校務行政得分」(佔 20%)等二大項加權計算而得。 

六、各單位評分標準，得由各單位一級主管以自訂之「中華大學職員工個人績效考核表」方式呈現。 

職員工之「所屬一級主管評分」，係按所屬單位，分別依各單位評分標準計算後，在每一單位

受評同仁平均85分的總分限制下，經同仁自評、二級主管複評後，由各單位一級主管提出評分。 

    當年度到職未滿一年及留職停薪職員工之「所屬一級主管評分」，不受前項平均85分的總分限

制。 

    年度中調整服務單位職員工之「所屬一級主管評分」，係由當年度曾服務單位之一級主管評分

後，按服務月數比例計算而得。 

七、第五點之「人力資源小組評分」，係以擴大人力資源小組(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各院院長、通

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)評分方式進行，受評同仁之基本分數為 80 分，再

經加減分計算而得，經合計後之加分或減分，皆以 20 分為限。 

參與評分之小組成員對受評同仁(非所屬單位同仁)個人之加減分若在 4 分以上，則應於會中

提出說明及進行審議。 

八、第五點之「校務行政得分」，係以基本分數 80 分，再經加減分項目之計算而得，惟總得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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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分為限。 

前項加減分項目包含： 

一、獎懲：每記大功一次加 9 分；每記小功一次加 3 分；每記嘉獎一次加 1 分；每記大過一

次扣 9 分；每記小過一次扣 3 分；每記申誡一次扣 1 分。 

二、差勤： 

（一）以當年度核給之休假天數為計算基準，全年請事假、病假、休假之總天數，超過該計

算基準者，每多請事假一天扣 2 分；每多請病假一天扣 1 分；請假天數未達半天者，

折半扣分，請假天數超過半天者，按一天扣分。 

當年度核給之休假天數 7 天以下者，7 天(含)內之病假天數不計入請假總天數。 

（二）漏刷到退 5 次以內不扣分，第 6 次以上每漏刷到退一次扣 2 分。 

（三）遲到（事後臨時請事假一小時）10 次以內不扣分，第 11 次以上，每遲到一次扣 0.5

分。 

（四）曠職或查勤時應在（校內）而不在者，每次扣 20 分。 

三、全校性重要典禮或會議：校慶典禮或其他需職員工全員參加之重要會議，每參加一次加

2 分（需簽到、退），惟請產假、流產假、喪假、公差假或簽准者，皆視同出席得列計

加分。 

四、參加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：每參加一次加 1 分。 

九、職員工評議委員會對當年度本校受考職員工，進行綜合績效評鑑得分之排序及審議考列甲、

乙、丙、丁各等第之人員。考核結果由副校長簽註意見後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    當年度到職未滿一年及留職停薪職員工則不列入排序。 

十、本要點經職員工評議委員會討論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相關文件 

中華大學職員工考核及獎懲辦法 

 

使用表單 

中華大學職員工個人績效考核表（各一級單位自行訂定） 

 


